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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 

为规范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审核发放工作，依据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《关于加强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通知》（安

监总厅规划〔2011〕148 号）精神及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

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。 

1 适用范围 

本规则适用于矿用新产品（含进口产品）安全标志管理

工作。 

本规则所指的矿用新产品是指尚未在矿山井下应用，按

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矿山安全有关规定无法对其安全

性能全面考核，且涉及矿山安全生产的矿用新设备、新材料。 

2 基本模式 

综合矿用新产品的技术特点、可参照标准、安全性能考

核范围、在使用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等要素，将矿用新产

品安全标志审核发放模式分为 2 种，对应的安全标志证书也

分为 2 种类型。 

2.1 审核发放模式Ⅰ 

（1）基本模式：技术评估+产品检验。必要时，需进行

工厂评审。 

（2）适用产品：首次用于矿山井下、且无可执行的安全

基础标准，或按现行标准和规范无法全面考核产品安全性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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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安全隐患，需通过工业性试验验证产品

在矿山井下应用的可行性与安全性的矿用新产品。 

（3）证书类型：矿用新产品工业性试验安全标志证书 

2.2 审核发放模式Ⅱ 

（1）基本模式：技术评估+产品检验+工厂评审。 

（2）适用产品：一般意义上的矿用新产品。此类产品虽

有相关通用标准或产品标准，但产品在参数、规格、功能等

方面超出标准范围，仅依据现行的标准及规范对产品安全性

能进行考核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在使用过程中，需矿山企

业专门制定安全措施。 

（3）证书类型：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

3 首次申办 

经初审认定属矿用新产品的，安标国家中心对申请产品

进行安全评估，必要时还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安全技术

论证，编制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。 

3.1 新产品评估 

3.1.1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产品可依据的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要求等； 

（2）在矿山井下应用的可行性、安全性； 

（3）组织专家进行安全技术论证及进行井下工业性试

验的必要性与要求； 

（4）安全标志审核发放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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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工作在初审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3.1.2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矿用新产品，安标国家中心负责组织

专家进行安全技术论证： 

（1）产品首次用于矿山井下，且无可执行的安全基础

标准，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； 

（2）产品技术指标、性能等突破或超出现行相关标准、

矿山安全有关规定，在使用中可能涉及重要安全问题的。 

3.2 安全技术论证 

3.2.1 经评估需进行专家安全技术论证的矿用新产品，安标国

家中心与申请人对涉及安全技术论证的事项进行沟通。 

3.2.2 申请人同意委托安标国家中心组织开展安全技术论证

的，需补充提交以下论证材料： 

（1）技术研究报告； 

（2）产品安全性能自检报告； 

（3）产品安全性能自评估报告； 

（4）设计计算书（必要时）； 

（5）第三方检验报告（必要时）； 

（6）其他。 

3.2.3 安标国家中心对论证材料进行审查。原则上，审查工作

在收到论证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（不含申请人整改时间）。 

3.2.4 论证材料经审查符合要求的，原则上在 15 个工作日内

召开专家安全技术论证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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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5 安全技术论证会专家组一般由 5～7 名及以上来自高等

院校、科研单位、矿山企业、矿用产品生产单位、检测检验

机构、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的专家组成,实行组长负

责制。 

3.2.6 申请人应支付召开安全技术论证会所需相关费用，包括：

参会专家的差旅费、食宿费、咨询费，论证服务费。 

3.2.7 安全技术论证会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安标国家中心负

责将矿用新产品安全技术论证报告交予申请人。 

3.3 审核发放实施规则制订与实施 

3.3.1 经评估属矿用新产品的，安标国家中心依据相关标准、

规范、评估意见、专家安全技术论证意见（适用时）等编制

新产品安全技术要求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。 

3.3.2 新产品安全技术要求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经履行审批程

序后，发布试行。 

3.3.3 各相关方严格按实施规则要求开展审核发放工作。 

3.4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

履行审核发放实施规则规定程序的新产品，安标国家中

心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综合评定。综合评定符合要求的，发

放安全标志证书，准许使用安全标志标识，并上网公告；不

符合要求的，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。 

3.4.1 需进行工业性试验的矿用新产品，安标国家中心对工业

性试验产品的数量进行限制，并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中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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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本次发证产品数量、工业性试验地点。 

3.4.2 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证书有效期 2 年，证书上统一加注

“本证书为新产品安全标志证书，仅依据现行的标准及规范

对产品安全性能进行了考核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可能存在

未知风险，请持证人正确指导用户使用、维护，确保产品的

安全使用”信息。 

4 再次申办 

已取得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的产品，再次申请安全标志

时，履行再次申办程序。 

4.1 申请与初审 

4.1.1 申请人按以下要求提交申请材料： 

（1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申请书； 

（2）产品未发生变化的，提交一致性声明；产品发生

变化的，提交差异性说明并补充技术文件； 

（3）按审核发放模式Ⅰ取得矿用新产品工业性试验安

全标志证书的产品，在工业性试验结束后再次申请的，还需

提交以下材料： 

a）工业性试验报告。应包括产品使用地点、数量、情况

及用户反馈意见等； 

b）安全适用性鉴定意见及相关鉴定资料。提交由工业

性试验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或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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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出具的安全适用性鉴定意见及相关鉴

定资料。 

与已鉴定产品属同一申请人、同一工作原理、同一主体

结构或原材料配方的产品，可采用原鉴定意见及相关鉴定资

料。 

4.1.2 安标国家中心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初审工作在
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4.1.3 安标国家中心结合产品相关国家（行业）标准变化情况、

产品一致性或差异性说明、工业性试验报告、鉴定意见等材

料，对产品现行审核发放实施规则进行评估，确定该规则是

否需修订。评估工作在初审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4.1.4 经评估需重新制（修）订产品审核发放实施规则的，参

照本规则 3.3 执行。 

4.2 审核发放基本模式 

（1）产品未发生变化或变化不大的：技术评估+工厂评

审+产品抽样检验。 

（2）产品在原理、结构、材料等方面变化较大且涉及安

全性能的，按首次申办要求执行。 

4.3 履行再次申办程序的新产品，综合评定符合要求的，发

放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证书，有效期 2 年，证书上统一加注

信息同 3.4.2。 

4.4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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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证人因扩大工业性试验范围需要，再次申请产品工业

性试验证书时，按首次申办要求执行。 

5 责任与义务 

矿用新产品安全标志的审核发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可

能存在现行相关标准及规范以外的未知风险。持证人、使用

单位应确保产品的安全使用。 

5.1 持证人应严格按照安全标志审核发放的条件和要求组织

生产，承担违规引发的相关责任，并正确指导矿山用户安装、

使用及维护。 

5.2 矿用新产品工业性试验前，产品生产单位和承担工业性

试验的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，并报工业性试验所在地

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备案。 

5.3 矿用新产品工业性试验期间，承担工业性试验单位应严

格按照有关规定和产品使用说明，对产品进行正确安装、使

用和维护，并及时向矿用产品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安标国家

中心反馈试验期间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意见。 

5.4 矿用新产品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发布实施或经研究

与试验后，对于安全性能不满足要求的矿用新产品，安标国

家中心将发出通知并上网公告，使用单位应终止使用，生产

单位应予以召回。 

6 其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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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则未尽事宜，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
